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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實施計畫 

經本校 114 年 4 月 24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通過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原則。 

二、 本校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規定。 

三、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學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

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與教職員工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

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校園空間」。 

四、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四條第二項：「學校應對因性別、性別特

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

以改善其處境」。 

貳、 目的： 

營造友善校園環境為基礎，建立校園性別平等及重視少數群體之

權益，提供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並照顧其作息起居，以落實性

別友善校園之政策。 

參、 權責區分： 

一、學務處： 

(一) 訂定學生入住宿舍性別友善處理規定及實施計畫。 

(二)統籌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申請作業流程及規劃(包含媒合校外

賃居與補助)。 

(三)定期召開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協調會。 

(四)負責宿舍管理，行政綜合協調及住宿學生生活輔導管理。 

(五)定期實施賃居生訪視。 

(六)不定期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 

二、總務處： 

(一)負責性別友善之宿舍空閒規劃與整(修)建工程。 

(二)宿舍設備之採購及修繕、水電供應、宿舍內所有財產及物品律

定使用與管理、住宿相關費用擬定與收費及其他相關事項。 

三、輔導室： 

(一)協助掌握跨性別學生入住申請。 

(二)協助辦理賃居生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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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事室：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獎勵相關事宜。 

五、主計室： 

(一)管理宿舍整(修)建工程經費支用與核銷。 

(二)協助規劃賃居補助費用事宜。 

肆、 處理原則： 

一、 為維護跨性別學生之隱私，相關資訊之揭露應尊重學生個人意

願。 

二、 依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研擬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之相關計

畫及規定，經蒐集學生意見並提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後，

由學校公告周知，並加以落實教育及宣導。 

三、 由學務處負責處理跨性別學生申請及入住宿舍之需求，協助解

決因住宿衍生之相關事宜，並將處理情形及結果，向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報告。 

四、 應依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所提申請，優先考量其性別認同，不

以生理性別為單一依據，採個案方式處理，並在顧及其隱私下，

規劃及安排宿舍空間；學校相關設施無法配合時，應以學生住

宿權益為優先考量，與學生協商採賃居方式處理。 

五、 校園空間設計應儘量減少性別檢查之機會，如逐步減少宿舍內

明顯性別區隔之生活空間，以減少跨性別學生之不適。 

六、 辦理空間規劃或改善時，應將性別友善之宿舍配置事項優先納

入評估考量。 

七、 學校宿舍網頁與相關文宣及說明，應明確傳遞性別友善、反性

別歧視之訊息，並主動提供跨性別學生住宿需求協助。 

八、 每學年應針對學生宿舍業管主管(與組長)、宿舍興(改)建承辦

人、宿舍管理員與宿舍學生幹部及專責人員等，辦理跨性別之

認知及友善對待在內之性別平等相關知能訓練，積極強化其性

別平等意識。 

九、 宿舍相關辦法中，應明定尊重多元性別之精神，以建置性別友

善宿舍空間及形塑性別友善宿舍文化。 

十、 跨性別學生入住宿舍時，須遵循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及輔導實施



 第 3頁，共 5頁 

 

要點之規範；若於校外賃居時須配合學務處實施賃居訪視。 

伍、 申請作業： 

一、 受理時間： 

（一） 住宿生於每學期結束前一個月(5月及12月份)完成新學期

住宿調查(含續住、退宿、新住)。 

（二） 一年級新生於7月份入學報到時當日申請，並於開學前(約8

月底)公布床位。 

（三） 若遇特殊事故需於學期中辦理住宿者(視床位情況)，除完

成資格審核外，仍需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 

二、 申請條件： 

（一） 特教班(體育、音樂、美術)學生因訓練需求，得優先申請住

宿。若尚有空位再開放給予普通班學生申請，惟須經學務處

(生輔組)審核申請人居住地（須設籍3個月以上）到校距離

及交通之便利性，並以偏遠地區為優先。 

（二） 因宿舍床位有限，申請案將會提交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實施討論，並提供相關協助方案。 

（三） 若學校宿舍床位不足時，則採媒合校外賃居與補助方式實

施。 

三、 檢附資料如下： 

（一）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乙份 

（二） 賃居學生須檢附租屋證明。 

 

陸、 申請程序： 

填交 
申請表 

 

審核 
 公告 

核准名單 

 

繳 費 

 
遷入 

( 學期初) 

 
遷出 

( 學期末) 

向學務處

生輔組領

取 

 

 
 

舍監(書面

審核) 

生輔組

長(確認書

面資料) 

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 

(開會) 

 

 
 

1.舊生: 

 5、12月份申

請。 

2.新生: 

7月份報到 

申請，8 月 

底公布床位 

 

 
 

住宿費： 

註冊時，由出納

組收繳。 

 

 
 

1. 新生於

始 業 輔

導入住。 

2.二、三年

級 於 開

學 前 一

日入住。 

 

 
 
完整歸還

借用物品

並完成環

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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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資格審核： 

一、 學生住宿申請表(如附件)經會簽導師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彙整，統由

舍監、生輔組長就書面資料實施審核無誤後，須經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始可住宿。 

二、 原住宿學生若申請續住，必須符合住宿生生活獎懲實施要點，

無不良紀錄或未有記過（含）以上懲處者。 

捌、 本要點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校長簽署後公布實施，

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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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學年度第○學期跨性別學生住宿申請表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請貼相片 

（原住宿生得免貼） 

學      號  班級、座號    年   班座號： 

班      別      
□普通班 □音樂班 

□體育班 □美術班 

血      型  

健康狀況(特殊病史)  

住 宿 起 訖 
      月    日至            

       月    日止 
申請資格 □跨性別身分 

 聯 絡 電 話  通 訊 地 址  

家  長 / 監  護  人  填  寫 

家長/監護人

姓        名 
 

家長/監護人   

聯 絡 電 話 
手機/住家： 

LINE： 

與 申 請 人 

關       係 
 

家長/監護人   

簽       名 

本人已詳閱以上住宿須知，將負教育子女之責，倘子女

違反相關規定，願遵從校方之處分，絕無異議。特此具

名，以茲憑證。 

 
(以上貴子弟所填聯絡地址及電話，務請家長再次確認正確無誤) 

住  宿  生  須  知 

一、住宿申請配合集中訓練需要，以特教班（體育、美術、音樂）學生為優先申請對象，如尚有空床再

衡酌實際狀況開放普通班學生申請，審查原則以戶籍地遠近（須設籍 3個月以上）、交通狀況、學

校表現等為依據，申請時應檢附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各乙份，經審查通過後始得住宿。 

二、學期住宿費用併入學期註冊費繳交。 

三、寒、暑假期間及國定假日、例假日除特殊情況或經專案申請者外，均不開放住宿。 

四、宿舍不提供膳食及網路服務，凡日常生活所需用品請自備(本校備有儲值式冷氣機、投幣式洗、烘

衣機、脫水機、檯燈)。 

五、住宿生每日作息晨間 7:10 前應離開宿舍、19:00 參加晚自習及 21:30 集合晚點名後得熄燈就寢。 

六、有關住宿生生活作息規範、違規紀點及獎懲，係依本校學生宿舍生活管理暨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七、未於規定期限繳回住宿申請表者，視同放棄住宿資格。 

八、其他未盡事項，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導師 舍監管理人 生活輔導組長 學務主任 

 

 

   


